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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上海长江财富 

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 

2017 年 2 月 22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转让上海长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同

意公司将持有的 2000 万股上海长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长江财富）股权转让给公司参股公司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（以下简称长信基金），转让后长信基金持有长江财富股权比例为 

60%，公司不直接持有长江财富股权。公司独立董事、非公开发行股

票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分别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和保

荐机构核查意见。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发布在巨潮资讯

网的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交易公告》、《关于转让上海长江

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的公告》、《关于长江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》、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

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》。 

4 月 20 日，公司与长信基金签署了关于转让长江财富股权的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，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一、股权转让双方及转让标的 

转让方：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受让方：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

转让标的：本次股权转让的标的为转让方持有的长江财富 20%

的股权。 

二、股权转让价款 

受让方应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总计人民币 5001.27 万元。 

三、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

在转让方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 5 个工作日内，受让方应向转让方

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。 

四、标的股权交割 

在转让方及受让方完成必要的审批程序，且经长江财富确认后，

办理股权变更登记。转让方应促使长江财富到登记机关办理并完成标

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，受让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。登记机关办

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，视为标的股权转让完成日。 

在协议签署日起至股权变更登记日（含）的期间，标的股权所产

生的损益全部由转让方享有或承担。 

五、签署及生效 

本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

字/章后成立，并获标的股权转让所必要的审批程序后生效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 

特此公告 

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




